2024年元阳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说明

根据《元阳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的相关要求，加快推进“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主动稳妥地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持续拓展管理深度，进一步厘清绩效管理职责，强化绩效管理约束，不断延伸服务广度，推动绩效管理融入预算管理全过程，延伸到所有资金使用终端。建立了事前有评估、绩效有目标、事中有监控、事后有评价、结果有应用，应用有反馈的涵盖预算编制执行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一、完善制度建设，规范绩效评价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做好2024年全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结合我县实际，为进一步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有关要求，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元阳县财政局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元阳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完善事前绩效评估机制的实施方案》《元阳县预算绩效指标库管理暂行办法》。为实现绩效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提供了制度保证，确保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在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上健康有序进行。
（一）加强培训，强化指导。元阳县财政局以“绩效管理提升年”行动为抓手，为进一步加强全县预算绩效管理能力建设，开展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培训会。本年度已开展一次绩效管理业务培训，对各乡镇、县级单位财务人员加强绩效管理培训和指导，全县139家预算单位绩效管理人员参加培训。为元阳县预算绩效“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管理奠定坚实基础，助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bookmark: _GoBack]（二）抓细抓实，落实责任。一是明确绩效目标编报主体。按照“谁申请预算、谁填报目标”的原则明确预算资金绩效目标填报主体。二是明确绩效目标编报范围。县财政局结合资金下达情况明确资金范围。明确资金主体责任，层层压实到各单位各部门。
二、预算编制阶段
（一）开展事前绩效评估
根据《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元阳县部门预算支出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元财绩发〔2021〕3号）《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完善事前绩效评估机制的实施方案》要求，对一级预算单位开展事前绩效自评估，印发《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5年预算申报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的通知》，要求各预算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按通知要求开展2025年预算申报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工作。县级预算部门申报政策（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共计260个项目，申报资金169,335.15万元。其中：主管部门评估意见为：“建议予以支持”的258个，占总项目数的99.23%；无评估意见的2个，占总项目数的0.77%。
（二）绩效目标管理
根据《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元阳县预算绩效目标编审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元财绩发〔2021〕5号）相关要求，印发《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工作的通知》《元阳县财政局关于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审核的通知》元阳县开展绩效目标部门数量73个，部门总数73个。绩效目标全面覆盖73家一级预算单位，预算单位均按要求编报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财政局资金归口科室及绩效管理科对各预算单位申报的绩效目标进行全面审核。2024年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支出金额172,197万元，项目支出总额172,197万元。
三、预算执行阶段
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的“双监控”，各预算部门对部门整体支出及项目支出预算绩效实行监控全覆盖，完成全县预算单位1-6月和1-9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运行监控和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监控。通过跟踪检查、数据统计分析等，动态了解和掌握项目目标实现程度、资金支出进度、项目实施进程等，对绩效监控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督促整改、加强纠偏。1-9月开展2024年绩效运行监控管理的项目支出金额107,610万元，项目支出总额107,610万元。通过跟踪检查、数据统计分析等，动态了解和掌握项目目标实现程度、资金支出进度、项目实施进程等，对绩效监控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督促整改、加强纠偏。
四、预算决算阶段
（一）绩效自评
建立财政牵头、第三方机构参与，以资金使用部门和单位为主体，各有侧重的多层次评价工作机制。预算年度结束后，由预算资金使用单位开展绩效自评，综合分析资金投入后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等情况，并形成自评报告；在绩效自评基础上，由财政部门引入第三方机构对绩效自评情况按比例进行重点抽查。
（二）财政评价
财政部门要探索建立对部门预算绩效自评结果的财政再评价机制，重点审核评价结果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同时，建立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目录管理机制，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重点领域，选择部分部门、重大政策和项目开展单项或整体绩效评价。围绕2023年度元阳县政府重要决策部署和财政支出重点，对5家单位部门整体支出进行财政评价，评价部门整体支出总金额19,041万元。选取9个财政性资金支出项目（包括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财政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支出金额72,599.36万元，项目支出总额156,785.88万元，占比46%。
（三）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根据《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建立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机制的通知》《元阳县财政局绩效评价质量控制机制（试行）的通知 》《元阳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开展各类绩效评价管理工作，根据绩效评价情况，印发《元阳县财政局关于2024年财政绩效评价结果整改的通知》《关于做好元阳县第三方绩效评价工程决算财务决算审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元巩固振兴组〔2024〕4号）《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对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及项目支出单位绩效自评审核结果的通报》《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各单位部门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通知》，要求各单位按照要求及时上报整改材料，并将绩效评价结果和部门预算安排相挂钩，将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和绩效评价结果情况作为改进部门预算管理和安排以后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的重要依据。与资金管理直接挂钩。对部门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为“优”或县级财政重点项目资金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的项目，财政将优先予以资金保障。
（四）预决算公开阶段
在预决算公开环节，按照“谁使用、谁公开”的原则，一方面要求各预算部门的绩效目标随部门预算公开，部门绩效自评随部门决算公开。另一方面要求各预算部门在元阳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财政信息公开”栏目下的预算绩效管理专栏对单位自评、财政评价报告及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开，做到“依法公开、绩效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和指导，同时向县委、县人大、县政府报告财政评价结果，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更加客观公正、规范有序，有助于提升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质量和专业化程度。
以推进效能政府建设为契机，提高绩效评价工作的影响力。在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中，紧紧抓住政府推进重要工作的有利契机，促进财政绩效管理与效能政府建设相结合，扩大绩效管理工作的影响，确立绩效管理工作的地位。对政府确定的重要项目中涉及重点民生资金绩效管理部分按照任务分解要求，与审计、发改等部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每年选取1至2个重点民生项目开展行政绩效管理，对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和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过程跟踪问效，及时掌握项目推进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对提高行政效率，推进效能政府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断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推动将部分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
